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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平谷区建筑垃圾管理工作办法
[bookmark: _GoBack]（试行）》的起草说明

1、 [bookmark: _Toc1100951026_WPSOffice_Level1]起草背景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、《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《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规定》（市政府第293号令）等法律法规，以及北京市建筑垃圾治理相关文件精神，解决本区建筑垃圾偷排乱倒、无证运输、处置不规范等突出问题，构建“源头严防、过程严管、后果严惩”的全链条治理体系，结合本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2、 [bookmark: _Toc23857395_WPSOffice_Level1]起草工作过程
[bookmark: _Toc380267856_WPSOffice_Level1]按照区政府指示要求，结合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和全区建筑垃圾管理方面短板不足，坚持问题导向，从备案许可、源头管控、运输监管、处置治理、执法追责、补贴机制六个维度，系统梳理各部门具体职责，进一步明确属地管理责任，补齐短板漏洞。期间开展多轮研讨，收集各责任单位的修改意见，进一步的修改完善。			
三、主要内容
送审稿共六章、二十三条，围绕建筑垃圾“产、存、运、处”全流程监管制定。适用于平谷区行政区域内相关活动，明确分类处置要求，涵盖备案管理、源头管控、运输监管、处置管理、执法监管等核心内容。
明确区城市管理委等多部门及属地政府职责，建立备案、准运许可、处置场所备案制度，落实“谁产生、谁负责，谁产生、谁付费”原则，推行分类减量与再生产品应用。通过“一网统管”智能化监管、联合执法与追责问责机制，严厉打击偷排乱倒、无证运输等违法违规行为，构建闭环治理体系。
[bookmark: _Toc1590620335_WPSOffice_Level1]四、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
无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。

